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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
言 

在
發
展
式
國
家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s
t
a
t
e

）
的
成
功
經
驗
中
，
日
本
、

韓
國
與
臺
灣
被
視
為
此
一
經
濟
發
展
模
式
的
典
範
，
這
樣
的
模
式
能
夠
兼
顧

高
度
的
經
濟
成
長
與
公
平
的
分
配
。
國
家
機
關
透
過
策
略
性
干
預
的
手
段
，

扶
植
具
有
特
定
動
態
比
較
利
益
的
產
業
，
藉
以
增
加
國
家
總
體
產
業
的
國
際

競
爭
優
勢
，
在
此
同
時
，
國
民
也
藉
由
國
家
快
速
的
經
濟
成
長
而
增
加
自
身

福
利
，
得
到
實
質
生
活
改
善
。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
臺
灣
與
韓
國
締
造
了
舉

世
聞
名
的
「
臺
灣
奇
蹟
」
與
「
漢
江
奇
蹟
」
。 

本
文
將
以
韓
國
為
例
，
分
析
韓
國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後
的

福
利
與
勞
動
體
制
改
革
。
在
新
興
工
業
國
家
中
，
韓
國
在
當
時
受
創
最
深
，

但
其
復
原
手
段
被
認
為
是
有
效
的
，
透
過
分
析
韓
國
改
革
的
例
子
，
或
許
對

於
臺
灣
有
可
供
借
鏡
之
處
。 

為
何
以
韓
國
為
借
鏡
呢
？
首
先
，
兩
國
文
化
背
景
相
似
：
臺
灣
的
文
化

發
展
深
受
儒
家
文
化
所
影
響
，
而
韓
國
在
朝
鮮
王
朝
時
獨
尊
儒
術
，
自
此
後

儒
家
便
支
配
了
韓
國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第
二
，
政
治
發
展
過
程
相
似
：
兩
國

都
曾
經
被
日
本
所
統
治
，
一
直
到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之
後
才
取
回
主
權
。
且
都

於
威
權
政
府
掌
控
下
發
展
，
並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臺
灣
宣
佈
解
除
戒
嚴
、
韓
國

盧
泰
愚
的
「
六
二
九
民
主
化
宣
言
」（
註
一
）
之
後
，
開
啟
民
主
化
歷
程
；
兩

國
都
面
臨
了
敵
對
共
產
黨
國
家
，
即
中
國
大
陸
與
北
韓
的
軍
事
威
脅
，
也
因

此
使
左
派
政
黨
在
兩
國
沒
有
生
存
的
空
間
，
使
兩
國
的
政
治
情
勢
更
加
類

似
。
第
三
，
經
濟
發
展
過
程
相
似
：
自
美
援
起
，
兩
國
經
濟
開
始
發
展
，
並

締
造
了
舉
世
聞
名
的
「
臺
灣
奇
蹟
」
與
「
漢
江
奇
蹟
」。
東
亞
經
濟
自
一
九
八

○
年
代
至
一
九
九
○
年
代
中
期
便
形
成
以
日
本
為
首
的
產
業
鏈
，
經
濟
學
家

曾
經
用
「
雁
行
模
式
」
來
比
喻
日
本
對
亞
洲
經
濟
的
帶
動
作
用
，
日
本
扮
演

領
頭
雁
的
角
色
，
臺
灣
與
韓
國
在
這
時
期
則
是
扮
演
技
術
傳
遞
與
垂
直
分
工

的
雛
雁
角
色
。
第
四
，
地
理
條
件
相
似
：
皆
位
於
東
亞
地
區
，
土
地
面
積
狹

韓
國
金
融
風
暴
後
的
勞
動
與
福
利
體
制
： 

改
革
與
挑
戰 

連
偉
舜 



月六年二十九國民華中 ─ 101 ─ 期二○一第刊季展發區社 

 

小
，
且
皆
屬
於
天
然
資
源
不
豐
富
的
國
家
，
兩
國
卻
皆
克
服
地
理
條
件
的
限

制
，
成
為
以
出
口
外
貿
導
向
的
國
家
。 

基
於
以
上
這
些
相
似
之
處
，
且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時
，
韓
國

遭
遇
重
大
危
機
，
相
較
之
下
臺
灣
表
現
較
佳
。
但
在
韓
國
接
受
Ｉ
Ｍ
Ｆ
（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
的
援
助
之
下
，
現
今
表
現
十
分
出
色
，
預
估
二
○
○
三
年
的
經
濟

成
長
率
將
達
到
五
％
以
上
，
而
失
業
率
在
二
○
○
二
年
為
三
．
一
％
（
國
際
經

濟
情
勢
週
報
，
二
○
○
三
）
，
逐
步
降
到
金
融
風
暴
前
的
水
準
。
臺
灣
在
預
測

二
○
○
三
年
的
經
濟
成
長
率
上
，
為
三
．
二
七
％
至
四
．
二
％
間
（
中
央
社
，

二
○
○
二
）
，
而
二
○
○
二
年
的
失
業
率
則
為
五
．
一
七
％
（
主
計
處
，
二
○

○
二
）
。
面
對
韓
國
這
種
面
臨
金
融
風
暴
先
惡
化
再
復
甦
的
情
況
，
與
臺
灣
金

融
風
暴
時
未
受
嚴
重
影
響
，
但
卻
逐
步
惡
化
的
情
勢
，
作
者
認
為
透
過
檢
視
韓

國
勞
動
與
福
利
體
制
的
改
革
，
可
以
作
為
臺
灣
勞
動
體
制
改
革
的
借
鏡
。 

本
文
首
先
將
簡
述
金
融
風
暴
對
於
韓
國
的
衝
擊
與
影
響
；
其
次
說
明
韓

國
進
行
哪
些
勞
動
與
福
利
的
改
革
；
最
後
指
出
韓
國
經
驗
可
能
面
臨
哪
些
挑

戰
，
並
對
於
臺
灣
有
何
借
鏡
。 

貳
、
金
融
風
暴
的
衝
擊 

韓
國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中
應
聲
而
倒
，
最
後
不
得
不
向
Ｉ

Ｍ
Ｆ
求
援
。
金
融
風
暴
導
致
股
匯
市
重
挫
、
投
資
及
消
費
大
幅
萎
縮
、
工
業

生
產
遽
減
、
經

濟
持
續
惡
化
等

等
問
題
，
直
接

衝
擊
到
韓
國
的

勞
動
市
場
，
對

於
就
業
產
生
極

大
影
響
。
在
失

業
率
方
面
，
韓

國
自
一
九
八
七

年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間
，
一
直
維

持
二
％
到
三
％

的
低
失
業
率
，

因
此
失
業
問
題

從
來
不
是
政
府

所

注

意

的

目

標
，
但
在
金
融

風
暴
的
影
響
之

下
，
一
九
九
八

年
的
失
業
率
竄
升
到
六
．
八
％
，
而
一
九
九
九
年
失
業
率
亦
高
達
六
．
三
％
。

在
勞
動
人
口
方
面
，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間
，
就
業
人
口
減
少
了

一
百
一
十
一
萬
人
。
在
社
會
不
平
等
的
指
標
上
，
吉
尼
係
數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表一 失業率、勞動人口、吉尼係數年資料 

年度 
失業率（％） 勞動人口（千人） 吉尼 

係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1987 3.1 3.9 1.8 16,354 9,741 6,613 0.3065 

1988 2.5 3.0 1.7 16,869 10,099 6,771 0.3006 

1989 2.6 3.1 1.8 17,560 10,409 7,152 0.3039 

1990 2.4 2.9 1.8 18,085 10,709 7,376 0.2948 

1991 2.3 2.5 1.9 18,677 11,116 7,561 0.2869 

1992 2.4 2.6 2.1 19,033 11,363 7,669 0.2836 

1993 2.8 3.2 2.2 19,328 11,554 7,774 0.2817 

1994 2.4 2.7 1.9 19,905 11,863 8,043 0.2845 

1995 2.0 2.2 1.7 20,432 12,176 8,256 0.2837 

1996 2.0 2.3 1.6 20,817 12,345 8,472 0.2907 

1997 2.6 2.8 2.3 21,106 12,420 8,686 0.2830 

1998 6.8 7.6 5.6 19,994 11,910 8,084 0.3163 

1999 6.3 7.1 5.1 20,281 11,978 8,303 0.3210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辦公室 

http://www.nso.go.kr/；Kang（2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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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一
九
九
七
年
呈
現
下
降
的
趨
勢
，
但
是
在
一
九
九
八
與
一
九
九
九
年
兩
年

間
，
吉
尼
係
數
驟
升
到
了
過
去
十
年
未
曾
達
到
的
高
水
準
。 

韓
國
的
失
業
率
與
代
表
社
會
不
平
等
的
吉
尼
係
數
，
兩
者
的
變
動
在
一

九
八
○
年
至
二
○
○
○
年
間
呈
現
了
相
當
一
致
的
趨
勢
，
如
圖
一
所
示
。 

在
工
資
方
面
，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間
不
論
是
名
目
工
資
或

實
質
工
資
都
呈
現
下
滑
，
實
質
工
資

下
滑
更
高
達
九
．
三
％
，
而
在
製
造

業
部
門
下
滑
的
程
度
為
九
．
九
％
，

較
所
有
產
業
平
均
數
更
為
嚴
重
（
詳

見
表
二
）
。 

對
於
韓
國
受
創
如
此
慘
重
的
原

因
，
許
多
學
者
皆
提
出
看
法
。
陳
寧

寧
與
劉
德
海
（
二
○
○
一
）
認
為
主

要
原
因
有
三
：
韓
國
經
濟
體
質
不

良
、
財
閥
經
營
不
善
、
金
泳
三
錯
誤

的
財
經
政
策
。
張
弘
遠
（
二
○
○
一
）

認
為
，
產
業
政
策
扭
曲
與
銀
行
的
不

當
放
款
是
韓
國
金
融
危
機
發
生
的
主

要
原
因
。
蔡
增
家
（
一
九
九
八
）
則

指
出
，
不
平
衡
的
企
業
發
展
結
構
、

政
府
長
期
掌
握
金
融
機
構
、
國
際
收

支
失
衡
、
企
業
財
務
結
構
的
惡
化
這

四
點
是
原
因
。
吳
家
興
（
一
九
九
九
）

指
出
，
過
度
投
資
與
企
業
負
債
過

高
、
匯
率
制
度
僵
化
、
經
常
帳
逆
差
擴
大
、
外
債
負
擔
沈
重
、
金
融
體
質
欠

 

圖一 吉尼係數與失業率（■表吉尼係數、◆表失業率） 

資料來源：Kang（2001:32） 

 

表二 十人以上產業工資變動年資料 

單位：千韓元，％ 

年度 

所有產業 製造業 

名目工資 實質工資 名目工資 實質工資 

 增加率  增加率  增加率  增加率 

1991 755 17.5 933 7.5 690 16.9 853 6.9 

1992 870 15.2 1,011 8.4 799 15.7 929 8.8 

1993 975 12.2 1,082 7.1 885 10.9 983 5.8 

1994 1,099 12.7 1,148 6.1 1,022 15.5 1,068 8.7 

1995 1,222 11.2 1,222 6.4 1,124 9.9 1,124 5.2 

1996 1,368 11.9 1,304 6.7 1,261 12.2 1,202 7.0 

1997 1,463 7.0 1,335 2.4 1,326 5.2 1,210 0.7 

1998 1,427 -2.5 1,211 -9.3 1,284 -3.1 1,090 -9.9 

1999 1,599 12.1 1,346 11.1 1,476 14.9 1,242 13.9 

2000 1,727 8.0 1,422 5.6 1,601 8.5 1,318 6.1 

2001 1,825 5.6 1,440 1.3 1,702 6.3 1,344 1.9 

資料來源：MOL（2002:10） 



月六年二十九國民華中 ─ 103 ─ 期二○一第刊季展發區社 

 

佳
以
及
外
匯
流
動
性
嚴
重
不
足
這
六
項
原
因
是
韓
國
金
融
風
暴
發
生
的
主

因
。 

面
對
這
些
沉
痾
，
Ｉ
Ｍ
Ｆ
提
出
一
連
串
的
結
構
調
整
方
案
，
對
於
勞
動

體
制
影
響
最
為
直
接
、
與
工
作
人
口
最
切
身
相
關
的
，
就
是
勞
動
力
市
場
彈

性
化
。 韓

國
的
企
業
結
構
，
以
大
財
閥
（c

h
a
e
b
o
l

）
為
主
，
這
是
自
朴
正
熙
以

重
化
工
業
為
發
展
重
點
後
，
扶
植
企
業
所
造
成
的
（
蔡
增
家
，
一
九
九
八
）
，

自
一
九
七
四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間
，
韓
國
前
五
大
企
業
營
業
額
占
Ｇ
Ｄ
Ｐ
比
例

從
十
五
．
一
％
提
昇
至
五
十
二
．
四
％
，
同
年
度
臺
灣
前
五
大
企
業
僅
佔
Ｇ

Ｄ
Ｐ
的
十
．
三
％
而
已
，
顯
見
韓
國
大
企
業
所
佔
地
位
舉
足
輕
重
。
韓
國
就

業
型
態
與
日
本
相
同
，
終
身
雇
用
制
是
其
特
色
。
一
九
九
七
年
時
就
業
人
口

約
有
兩
千
一
百
一
十
萬
人
，
工
會
組
織
率
為
十
一
．
二
％
。 

參
、
勞
動
與
福
利
的
改
革 

一
、
勞
動
與
福
利
體
制
的
歷
史
發
展 

以
相
關
的
法
令
來
說
，
自
一
九
四
八
年
第
一
共
和
開
始
，
李
承
晚
（
在

位
一
九
四
八
至
一
九
六
○
）
開
始
長
達
十
二
年
的
軍
事
統
治
，
在
此
期
間
，

與
勞
動
體
制
相
關
的
法
令
有
一
九
五
三
年
的
勞
動
基
準
法
與
勞
動
關
係
委
員

會
法
。
而
在
朴
正
熙
（
在
位
一
九
六
一
至
一
九
七
二
）
的
領
導
下
，
於
一
九

六
二
年
展
開
第
一
次
「
經
濟
發
展
五
年
計
畫
」，
帶
動
韓
國
經
濟
起
飛
。
在
社

會
安
全
網
方
面
，
一
九
六
三
年
開
辦
職
災
保
險
、
一
九
六
五
年
開
辦
公
共
救

助
、
健
康
保
險
；
勞
動
體
制
上
，
一
九
六
三
年
訂
立
工
會
法
、
勞
動
爭
議
調

整
法
。
全
斗
煥
（
在
位
一
九
七
九
至
一
九
八
七
）
在
位
期
間
，
在
一
九
八
○

年
制
定
勞
資
協
議
會
法
、
一
九
八
六
年
制
定
最
低
工
資
法
。 

對
於
這
一
段
長
達
四
十
年
的
歷
史
，
金
克
宜
（
一
九
九
○
）
指
出
，
韓

國
的
勞
動
政
策
應
當
是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後
才
真
正
展
開
。
在
一
九
六
○
年
代

以
前
，
韓
國
勞
動
問
題
僅
僅
在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的
層
次
，
尚
未
單
獨
受
到
重

視
。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起
展
開
的
經
濟
發
展
計
畫
下
，
勞
動
問
題
才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
到
一
九
八
七
年
為
止
，
勞
動
政
策
都
是
為
了
維
持
勞
動
環
境
安
定
以

促
進
經
濟
成
長
，
而
非
以
保
障
勞
動
權
益
或
提
昇
勞
動
者
地
位
的
勞
動
政

策
，
因
此
，
這
些
政
策
有
著
以
下
的
特
徵
：
極
力
限
制
集
體
的
勞
資
關
係
，

即
抑
制
工
會
的
成
立
，
加
強
控
制
勞
動
者
的
團
體
行
動
。
這
種
狀
況
一
直
到

了
一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的
民
主
風
潮
後
才
出
現
了
較
大
的
轉
變
。
這
樣
的
分
析

和H
o
l
l
i
d
a
y

（2
0
0
0

）
認
為
東
亞
的
福
利
模
式
是
生
產
性
（p

r
o
d
u
c
t
i
v
i
s
t

）

的
福
利
資
本
主
義
，
即
「
社
會
政
策
服
膺
於
經
濟
政
策
」
的
分
析
相
同
。 

往
後
十
年
間
，
韓
國
歷
經
盧
泰
愚
（
在
位
一
九
八
七
至
一
九
九
二
）
與

金
泳
三
（
在
位
一
九
九
二
至
一
九
九
七
）
兩
任
大
統
領
，
一
九
八
八
年
開
辦

年
金
保
險
、
一
九
九
五
年
開
辦
就
業
保
險
，
至
此
韓
國
社
會
保
險
四
柱
建
構

完
成
，
韓
國
並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加
入
有
「
富
國
俱
樂
部
」
之
稱
的
Ｏ
Ｅ
Ｃ
Ｄ

（
經
濟
合
作
暨
開
發
組
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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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金
融
風
暴
後
的
改
革 

韓
國
向
Ｉ
Ｍ
Ｆ
提
出
紓
困
要
求
，
條
件
則
是
必
須
接
受
Ｉ
Ｍ
Ｆ
提
出
之

降
低
經
濟
成
長
目
標
、
緊
縮
財
政
與
金
融
政
策
、
展
開
金
融
改
革
及
企
業
重

整
等
一
系
列
的
紓
困
附
加
條
件
（
註
四
）；
金
大
中
新
政
府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成
立
，
隨
即
展
開
企
業
及
勞
動
市
場
結
構
等
多
項
經
濟
改
革
，

並
朝
向
與
Ｉ
Ｍ
Ｆ
約
定
之
改
革
策
略
改
革
。 

其
中
對
於
勞
動
市
場
與
社
會
安
全
改
革
的
部
分
，
分
別
為
：
決
策
機
制

調
整
、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
促
進
就
業
措
施
與
強
化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以
下

逐
項
分
別
說
明
： 

決
策
機
制
調
整
：
三
邊
委
員
會
（T

r
i
p
a
r
t
i
t
e
 
C
o
m
m
i
s
s
i
o
n

） 

此
處
「
三
邊
」
指
的
是
「
勞
工
」
、
「
雇
主
」
、
「
政
府
」
三
方
。
韓
國
政

府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成
立
三
邊
委
員
會
（
註
五
），
研
議
如
何
因
應

經
濟
危
機
。
同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時
三
邊
達
成
共
識
，
同
意
共
同
分
擔
經
濟
重

建
時
的
痛
苦
與
重
擔
。
該
委
員
會
直
接
隸
屬
於
總
統
辦
公
室
，
其
成
員
包
括

勞
工
團
體
代
表
、
企
業
團
體
代
表
、
政
府
代
表
與
社
會
公
益
人
士
代
表
。
三

邊
委
員
會
所
提
出
的
第
一
項
聲
明
，
為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六
日
提
出
的
社
會

妥
協
聲
明
（S

o
c
i
a
l
 c
o
m
p
r
o
m
i
s
e
 t
o
 o
v
e
r
c
o
m
e
 t
h
e
 e
c
o
n
o
m
i
c
 c
r
i
s
i
s

）
，

其
所
建
議
的
解
決
方
案
主
要
包
括
如
下
七
項
： 

企
業
重
整
與
管
理
透
明
化
：
改
進
企
業
財
務
結
構
、
更
合
理
與
更
透

明
的
企
業
管
理
、
提
升
商
業
競
爭
力
。 

穩
定
物
價
。 

促
進
穩
定
就
業
與
對
抗
失
業
：
提
高
勞
動
市
場
方
案
的
財
源
、
擴
大

並
改
進
就
業
保
險
、
對
失
業
者
生
活
支
持
、
擴
大
並
改
進
公
共
就
業
服
務
、

擴
大
職
業
訓
練
、
透
過
公
共
工
作
（p

u
b
l
i
c
 
w
o
r
k
s

）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擴
大
並
加
強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在
社
會
安
全
指
導
委
員
會
整
合
社
會

夥
伴
、
破
產
的
個
案
給
予
工
資
保
證
。 

加
強
勞
資
合
作
與
重
視
團
體
協
商
的
自
主
：
建
立
一
個
更
加
合
理
的

工
資
制
度
，
包
括
分
紅
制
度
。 

增
進
勞
動
權
利
：
允
許
公
務
員
組
織
工
作
場
所
的
團
體
、
允
許
教
師

參
與
工
會
、
允
許
工
會
從
事
政
治
活
動
、
被
解
雇
與
失
業
的
勞
工
可
以
參
加

工
會
的
權
利
。 

增
進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
雇
主
可
以
為
了
管
理
的
需
要
解
雇
員
工
、

建
立
勞
動
派
遣
制
度
。
（L

e
e
 
&
 
L
e
e
,
 
2
0
0
2

）
。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 

修
改
勞
動
基
準
法
： 

勞
動
基
準
法
是
規
定
工
作
條
件
和
雇
用
契
約
的
主
要
法
律
，
原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訂
立
。
適
用
於
五
人
以
上
的
事
業
單
位
，
某
些
條
款
不
適
用
於
日
薪

與
其
他
短
期
工
作
者
，
如
試
用
期
不
適
用
通
知
期
間
的
規
定
，
法
定
遣
散
費

不
適
用
於
工
作
期
間
低
於
一
年
的
勞
工
。
而
為
促
進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
三

邊
委
員
會
決
議
修
改
勞
動
基
準
法
，
允
許
企
業
可
以
因
「
緊
急
的
管
理
需

要
」，
包
括
企
業
經
營
權
移
轉
、
合
併
、
購
併
，
而
解
雇
員
工
。
惟
為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
該
修
正
案
要
求
雇
主
在
解
雇
之
前
應
盡
一
切
努
力
避
免
解
雇
，
而

解
雇
對
象
的
選
擇
必
須
符
合
公
平
的
標
準
，
而
且
雇
主
應
就
如
何
避
免
解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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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解
雇
對
象
的
選
擇
，
諮
詢
工
會
或
其
他
勞
工
代
表
的
意
見
。
一
旦
決
定
解

雇
，
雇
主
應
在
六
十
天
前
通
知
工
會
或
勞
工
代
表
；
若
是
大
量
解
雇
，
則
雇

主
尚
須
在
三
十
天
前
通
知
勞
動
部
，
並
告
知
資
遣
理
由
，
以
及
提
出
已
充
分

諮
詢
勞
工
代
表
意
見
的
證
明
（O

E
C
D
,
 
2
0
0
0

）
。 

成
立
工
資
求
償
保
證
基
金
（W

a
g
e
 
C
l
a
i
m
s
 
G
u
a
r
a
n
t
e
e
 
F
u
n
d

）
： 

為
彌
補
解
雇
員
工
的
經
濟
損
失
，
雇
主
除
必
須
依
法
支
付
資
遣
費
外
，

韓
國
政
府
亦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成
立
「
工
資
求
償
保
證
基
金
」。
若
因
企
業
破
產

而
被
解
雇
勞
工
在
工
資
或
資
遣
費
有
所
損
失
時
，
可
向
該
基
金
請
求
給
付
，

工
資
給
付
上
限
為
三
個
月
的
工
資
，
資
遣
費
給
付
上
限
為
依
解
雇
前
三
年
年

資
所
計
算
的
資
遣
費
。
該
基
金
主
要
財
源
是
來
自
雇
主
提
撥
，
其
提
撥
金
額

以
薪
資
總
額
的
○
．
二
％
為
上
限
（i

b
i
d
.

）
。 

通
過
派
遣
勞
動
法
（D

i
s
p
a
t
c
h
e
d
 
W
o
r
k
e
r
s
 
A
c
t

）
： 

除
放
寬
資
遣
規
定
外
，
派
遣
勞
動
法
制
化
亦
有
助
於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
雖
然
韓
國
定
期
契
約
工
占
總
就
業
人
口
比
例
已
高
達
五
十
％
，
是
所
有

Ｏ
Ｅ
Ｃ
Ｄ
國
家
最
高
者
，
但
由
於
經
濟
危
機
所
帶
來
的
不
確
定
感
，
使
得
企

業
對
於
人
力
運
用
彈
性
的
需
求
持
續
增
加
，
因
此
，
韓
國
政
府
遂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七
月
通
過
勞
動
派
遣
法
，
允
許
派
遣
公
司
可
以
提
供
企
業
為
期
二
年
的

派
遣
勞
工
。
為
了
保
障
派
遣
勞
工
安
全
，
該
法
禁
止
營
造
業
、
遠
洋
漁
業
及

具
有
高
度
危
險
性
之
所
有
職
業
使
用
派
遣
勞
工
。
此
外
，
為
避
免
派
遣
勞
工

排
擠
正
式
員
工
的
就
業
機
會
，
該
法
要
求
雇
主
在
使
用
派
遣
勞
工
之
前
必
須

諮
詢
工
會
或
勞
工
代
表
的
意
見
，
而
在
未
取
得
工
會
或
勞
工
代
表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
企
業
在
解
雇
員
工
之
後
二
年
內
不
得
使
用
派
遣
勞
工
（i

b
i
d
.

）
。 

工
資
彈
性
： 

工
資
水
準
能
適
時
反
映
勞
動
供
需
狀
況
而
調
整
，
是
韓
國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的
另
一
表
徵
。
韓
國
平
均
工
資
在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後
大
幅
下
跌
，
此
雖
不
利

於
勞
工
經
濟
安
全
，
但
企
業
卻
可
因
勞
動
成
本
下
降
而
恢
復
國
際
競
爭
力
，
一

旦
景
氣
復
甦
，
勞
動
需
求
增
加
，
工
資
自
然
會
止
跌
回
升
。
事
實
上
，
一
九
九

九
年
韓
國
實
質
工
資
上
漲
超
過
一
○
％
，
已
回
復
風
暴
前
的
水
準
。
韓
國
工
資

水
準
之
所
以
有
高
度
調
整
彈
性
，
主
要
是
在
風
暴
發
生
前
其
薪
資
結
構
中
，
加

班
費
與
獎
金
紅
利
所
占
比
例
高
達
三
成
以
上
。
由
於
加
班
費
與
獎
金
紅
利
對
市

場
變
動
的
反
應
較
經
常
薪
資
明
快
，
故
只
要
經
濟
不
景
氣
，
總
工
資
水
準
便
能

迅
速
向
下
調
整
。
此
外
，
韓
國
政
府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對
公
務
人
員
減
薪
一
○
％

以
支
應
推
動
促
進
就
業
措
施
與
強
化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所
需
經
費
。
此
舉
對
民
間

部
門
有
高
度
示
範
效
果
，
而
這
也
是
韓
國
工
資
水
準
能
向
下
調
整
的
另
一
重
要

因
素
（
辛
炳
隆
，
二
○
○
一
）
。 

促
進
就
業
措
施
： 

韓
國
政
府
在
促
進
就
業
方
面
所
採
行
的
措
施
可
分
為
幾
類
：
職
業
訓

練
、
就
業
的
維
持
與
促
進
、
公
共
工
作
方
案
與
就
業
服
務
。 

職
業
訓
練
： 

針
對
就
業
勞
工
：
由
於
自
一
九
六
○
年
代
以
來
，
韓
國
經
濟
發
展
迅

速
，
且
因
為
技
術
工
人
的
短
缺
，
促
使
韓
國
政
府
很
早
就
開
始
注
意
職
業
訓

練
，
即
一
九
七
六
年
設
立
的
訓
練
稅
（t

r
a
i
n
i
n
g
 
l
e
v
y

）
制
度
。
公
司
可
以

選
擇
提
供
在
廠
的
訓
練
或
是
繳
交
訓
練
稅
。
一
直
到
了
一
九
九
五
年
就
業
保
險

施
行
後
，
便
在
其
下
建
立
了
新
的
訓
練
制
度
。
新
的
制
度
包
含
以
受
雇
者
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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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的
不
同
種
類
方
案
：
補
助
公
司
實
施
在
職
訓
練
、
補
助
公
司
派
遣
員
工
參
加

教
育
與
訓
練
（
有
支
薪
）
、
補
助
公
司
在
公
司
之
外
的
教
育
與
訓
練
課
程
、
補

助
員
工
教
育
與
訓
練
，
對
年
長
員
工
的
訓
練
與
學
費
貸
款
（O

E
C
D
,
 
2
0
0
0

）
。 

針
對
失
業
勞
工
：
對
失
業
勞
工
的
訓
練
方
案
是
在
金
融
危
機
期
間

開
展
的
。
失
業
者
可
獲
得
的
主
要
訓
練
方
案
有
下
列
五
種
。
而
這
些
方
案

之
中
只
有
第
一
項
是
在
就
業
保
險
下
設
立
的
，
因
此
由
就
業
保
險
基
金
所

提
供
資
金
。
其
他
的
經
費
是
源
自
於
一
般
政
府
預
算
。
第
一
、
失
業
的
再

就
業
訓
練
，
方
案
以
在
就
業
保
險
涵
蓋
下
被
解
雇
的
勞
工
為
目
標
，
不
論

這
些
勞
工
是
否
有
失
業
津
貼
的
資
格
。
第
二
、
弱
勢
勞
工
與
不
穩
定
就
業

者
的
就
業
促
進
訓
練
，
集
中
在
被
解
雇
勞
工
，
先
前
未
納
保
就
業
保
險
的

勞
工
，
即
臨
時
、
日
薪
與
部
分
工
時
工
作
者
。
第
三
、
針
對
新
進
入
勞
動

市
場
失
業
者
。
第
四
、
針
對
老
年
失
業
、
殘
障
與
輟
學
生
。
第
五
、
人
力

發
展
訓
練
，
包
括
技
工
訓
練
與

3
D

（D
i
r
t
y
,
 
D
a
n
g
e
r
o
u
s
,
 
D
i
f
f
i
c
u
l
t

）

工
作
訓
練
。
（i

b
i
d
.

）
。 

就
業
的
維
持
與
促
進
： 

就
業
維
持
方
案
：
補
助
企
業
的
人
事
費
用
使
企
業
暫
緩
解
雇
勞
工
。 

就
業
促
進
方
案
：
促
進
雇
用
某
些
類
別
的
弱
勢
勞
工
，
如
被
解
雇
工

人
、
女
性
與
年
長
員
工
、
補
助
兒
童
照
顧
設
施
並
且
鼓
勵
工
人
接
管
公
司
。 

這
些
方
案
的
財
源
由
就
業
保
險
費
所
支
應
。
津
貼
水
準
通
常
可
根
據
工

人
自
方
案
中
取
得
津
貼
的
比
率
計
算
而
得
，
但
是
某
些
就
業
保
護
補
貼
是
以

一
次
給
付
的
方
式
提
供
的
。
這
項
補
貼
對
大
公
司
補
貼
額
度
較
低
。
補
貼
的

最
長
期
限
最
初
是
一
百
八
十
天
，
但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增
加
至
兩
百
天
。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
大
約
八
十
萬
勞
工
自
該
方
案
獲
益
，
約
為

六

．

五

％

的

總

依

賴

就

業

（t
o
t
a
l
 
d
e
p
e
n
d
e
n
t
 

e
m
p
l
o
y
m
e
n
t

）
（i

b
i
d
.

）
。 

公
共
工
作
方
案
（p

u
b
l
i
c
 
w
o
r
k
s

） 

韓
國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開
始
實
施
公
共
工
作
計
畫
，
主

要
是
針
對
沒
有
其
他
收
入
來
源
，
以
及
沒
有
資
格
領
取
失

業
給
付
或
訓
練
津
貼
的
失
業
勞
工
。
此
外
，
在
選
取
計
畫
參
與
者
上
也
有
標
準

設
限
：
包
含
年
齡
、
主
要
家
計
負
擔
者
、
家
中
依
賴
人
口
數
、
房
屋
數
、
資
產
、

家
庭
收
入
、
性
別
、
身
心
障
礙
與
失
業
期
間
等
。
公
共
工
作
涵
蓋
範
圍
很
廣
，

從
清
潔
垃
圾
、
照
顧
老
人
的
居
家
服
務
、
在
就
業
服
務
中
心
擔
任
就
業
諮
商
等

工
作
皆
有
。
這
種
工
作
時
間
以
三
個
月
為
一
階
段
，
一
般
可
以
一
次
申
請
三
個

階
段
（
即
共
九
個
月
），
但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
勞
工
在
期
滿
以
後
可
以
申
請
繼
續

從
事
公
共
工
作(

i
b
i
d
.
)

。
自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開
始
推
動
公
共
工
作
方
案
，
迄

二
○
○
○
年
底
止
，
總
共
先
後
雇
用
兩
百
七
十
萬
人
次
，
總
共
投
入
金
額
達
四

兆
七
千
四
百
六
十
二
億
韓
元
，
折
合
新
臺
幣
一
千
兩
百
六
十
七
億
元
（
勞
委
會
，

二
○
○
二
）
。 

就
業
服
務 

在
就
業
服
務
方
面
，
韓
國
政
府
新
增
措
施
主
要
是
對
私
立
就
業
機
構
的
鬆

綁
。
不
同
於
其
他
Ｏ
Ｅ
Ｃ
Ｄ
國
家
，
韓
國
私
立
就
服
機
構
在
就
業
服
務
市
場
有

很
高
的
市
場
占
有
率
（O

E
C
D
,
 
2
0
0
0

）
。
由
表
三
可
以
看
出
私
人
機
構
的
興
盛

程
度
。
接
下
來
兩
段
將
分
別
說
明
就
公
部
門
與
私
部
門
提
供
的
就
業
服
務
。 

公
部
門
：
公
部
門
所
提
供
的
就
業
服
務
主
要
來
自
兩
方
面
：
勞
動
部

表三 公私就業辦公室數目 

 勞動部 地方政府 私人機構 

年度 1995 1999a 1995 1999a 1995 1999a 

數目 52 142 285 285 1271 1756 

a.1999.12.31 資料來源：MOL（引自 OECD, 20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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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地
方
政
府
。
勞
動
部
的
公
共
就
業
服
務
辦
公
室
與
職
員
的
數
目
在
近
來
的

經
濟
危
機
期
間
有
相
當
大
的
增
加
，
以
反
應
失
業
尋
職
者
的
成
長
。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二
月
，
在
四
十
六
個
地
區
的
勞
動
辦
公
室
下
有
一
百
二
十
二
個
「
單

一
窗
口
」
就
業
安
全
中
心
、
二
十
個
人
力
銀
行
在
運
作
。
人
力
銀
行
掌
管
職

業
介
紹
，
不
管
理
津
貼
發
放
，
傾
向
對
高
技
術
的
尋
職
者
服
務
，
雖
然
在
每

個
辦
公
室
與
辦
公
室
間
可
能
相
當
不
同
。
勞
動
部
也
管
理
十
二
個
以
日
薪
工

作
者
為
目
標
的
配
置
中
心
。
另
外
差
不
多
每
個
自
治
市
與
地
方
政
府
都
以
建

立
自
己
的
就
業
服
務
，
在
金
融
危
機
期
間
也
增
加
了
人
員
的
配
置
。
地
方
的

「
職
業
資
訊
中
心
」
提
供
職
業
介
紹
、
諮
詢
，
與
轉
介
當
事
人
給
訓
練
機
構

或
公
共
工
作
。
尋
職
者
可
以
在
勞
動
部
與
地
方
政
府
的
辦
公
室
登
記
，
雇
主

也
可
以
登
記
缺
額
，
以
致
於
在
辦
公
室
業
務
上
會
有
部
分
的
重
疊
，
在
地
方

政
府
下
的
職
業
介
紹
辦
公
室
比
起
在
勞
動
部
轄
下
的
多
出
許
多
。 

私
部
門
：
在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發
生
以
後
，
為
借
助
這
些
機
構
的
力
量

來
促
進
失
業
者
就
業
，
於
是
韓
國
政
府
放
寬
私
立
就
服
機
構
的
設
立
標
準
、

可
推
介
就
業
的
職
類
限
制
、
以
及
向
求
職
者
收
取
費
用
的
上
限
（
辛
炳
隆
，

二
○
○
一
）
。 

強
化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如
前
所
述
，
韓
國
從
一
九
六
三
年
到
一
九
九
五
年
間
，
已
經
逐
步
建
立

各
項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以
對
抗
各
項
風
險
。
但
是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金
融
風
暴

的
衝
擊
之
下
，
現
有
的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無
法
支
撐
，
使
得
貧
窮
人
口
增
加
、

社
會
不
平
等
現
象
加
劇
。 

因
此
，
在
三
邊
委
員
會
提
出
社
會
妥
協
聲
明
之
中
，
提
出
擴
大
並
改
進

就
業
保
險
、
對
失
業
者
生
活
支
持
、
擴
大
並
加
強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等
建
議
。

而
韓
國
政
府
採
行
的
改
進
措
施
包
括
以
下
兩
方
面
： 

就
業
保
險 

在
就
業
保
險
當
中
，
失
業
給
付
，
分
別
在
適
用
範
圍
、
合
格
條
件
、
發

放
期
間
與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都
有
放
寬
的
改
變
，
是
相
當
程
度
的
福
利
擴
張
。 

失
業
給
付
適
用
範
圍
放
寬
：
韓
國
就
業
保
險
中
區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分

別
是
失
業
給
付
、
就
業
安
全
與
職
業
訓
練
。
而
在
失
業
給
付
適
用
部
分
，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就
業
保
險
實
施
之
時
，
僅
適
用
於
雇
員
在
三
十
人
以
上
的
事
業
單

位
，
一
九
九
八
年
一
月
放
寬
至
十
人
以
上
，
同
年
三
月
放
寬
至
五
人
以
上
，
到

了
同
年
十
月
則
完
全
取
消
適
用
廠
商
規
模
限
制
，
還
納
入
臨
時
工
與
部
分
工
時

工
作
者
，
但
排
除
日
薪
工
作
者
（S

h
i
n
,
 
2
0
0
0
;
 
H
u
r
 
&
 
K
i
m
,
 
2
0
0
2

）
。 

失
業
給
付
合
格
條
件
放
寬
：
失
業
給
付
的
合
格
條
件
由
離
職
前
十
八

個
月
必
須
投
保
十
二
個
月
以
上
，
減
為
六
個
月
以
上
（M

O
L
,
 
2
0
0
2

）
。 

失
業
給
付
發
放
期
間
增
長
：
失
業
給
付
發
放
期
間
，
由
開
辦
之
初
的

三
十
日
，
一
九
九
八
年
三
月
延
長
至
六
十
日
，
同
年
十
月
再
度
延
長
到
兩
百

一
十
日
（S

h
i
n
,
 2
0
0
0

）。
根
據
韓
國
勞
動
部
（M

O
L
,
 2
0
0
2

）
的
資
料
指
出
，

現
今
失
業
給
付
的
領
取
時
間
為
九
十
至
兩
百
四
十
日
，
視
領
受
者
失
業
時
的

年
齡
與
投
保
期
間
而
定
。
尋
職
者
也
可
以
領
取
更
久
的
給
付
，
延
長
給
付
的

最
高
期
限
。
在
下
列
三
種
情
況
之
下
可
以
延
長
領
取
期
間
：
就
業
安
全
中
心

可
以
決
定
延
長
兩
個
月
給
任
何
合
格
（
耗
盡
津
貼
且
尋
職
面
臨
特
殊
困
難
）

的
領
取
者
，
這
稱
作
「
個
人
展
延
給
付
」，
為
一
般
給
付
的
七
十
％
。
在
失
業

狀
況
顯
著
增
加
的
時
期
，
勞
動
部
可
以
決
定
延
伸
兩
個
月
的
「
特
殊
展
延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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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
由
就
業
安
全
中
心
推
薦
而
參
與
訓
練
方
案
的
領
受
者
可
以
領
受
七
十
％

的
尋
職
給
付
職
到
方
案
結
束
。「
訓
練
展
延
給
付
」
給
付
整
個
訓
練
方
案
的
時

期
，
最
高
兩
年
（O

E
C
D
,
 
2
0
0
0

）
。 

所
得
替
代
率
提
高
：
所
得
替

代
率
原
為
原
先
薪
資
五
十
％
，
一
九

九
八
年
改
為
下
限
是
最
低
薪
資
的
七

十
％
，
上
限
是
每
日
三
萬
五
千
韓
元

（S
h
i
n
,
 2
0
0
0

），
二
○
○
○
年
下
限

提
高
到
最
低
薪
資
的
九
十
％
。 

在
就
業
保
險
當
中
，
雖
然
在
失

業
給
付
的
適
用
範
圍
、
合
格
條
件
、

發
放
期
間
與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都
有
放

寬
的
措
施
，
但
是
效
果
仍
是
有
限

的
。
因
為
儘
管
適
用
範
圍
最
終
取
消

適
用
廠
商
規
模
的
限
制
，
放
寬
至
所

有
的
企
業
，
但
是
這
不
代
表
所
有
的

失
業
勞
工
都
可
以
取
得
失
業
給
付
，

除
必
須
非
自
願
失
業
外
，
仍
有
必
須

投
保
一
定
期
限
之
限
制
。
同
時
，
儘

管
失
業
給
付
的
發
放
期
限
增
長
，
由

最
初
的
三
十
日
延
長
至
現
在
的
兩
百

四
十
日
，
但
由
於
領
取
的
日
數
必
須

視
失
業
時
的
年
齡
與
投
保
期
間
而
定
，
而
就
業
保
險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中
才
實

施
，
所
以
即
使
在
金
融
風
暴
後
擴
張
失
業
給
付
的
領
取
期
限
，
但
是
由
於
投

保
年
限
過
低
，
失
業
者
是
不
可
能
領
取
最
高
期
限
給
付
的
。H

u
r
 &
 K
i
m

（2
0
0
2

）

指
出
領
取
失
業
給
付
的
平
均
日
數
，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為
八
十
五
日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為
一
百
二
十
六
日
，
一
九
九
九
年
失
業
給
付
的
領
取
者
只
佔
失
業
者

的
十
．
七
％
。H

u
r
 
&
 
K
i
m

（i
b
i
d
.

）
對
此
提
出
解
釋
，
在
二
○
○
○
年
時

就
業
者
有
兩
千
多
萬
人
，
但
由
於
其
中
只
有
六
十
三
．
六
％
是
薪
資
勞
動
者
，

薪
資
勞
動
者
中
有
只
有
六
十
九
．
二
％
是
法
定
的
被
保
險
人
，
在
法
定
被
保

險
人
當
中
又
只
有
七
十
三
．
四
％
是
實
際
投
保
者
，
因
此
造
成
失
業
給
付
領

取
者
如
此
低
的
情
形
。 

公
共
救
助 

韓
國
的
公
共
救
助
制
度
稱
為
「
生
計
保
護
制
度
」
（L

i
v
e
l
i
h
o
o
d
 

P
r
o
t
e
c
t
i
o
n
 S
y
s
t
e
m
,
 L
P
S

）
，
提
供
無
工
作
能
力
與
低
收
入
者
最
多
達
六
種

生
計
補
助
、
自
立
補
助
、
教
育
補
助
、
懷
孕
補
助
、
喪
葬
補
助
與
醫
療
補
助

的
協
助
。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韓
國
政
府
為
了
幫
助
由
於
金
融
危
機
而
使
生
計
變

得
困
難
的
低
收
入
家
戶
，
而
引
進
新
的
公
共
救
助
制
度
，
稱
為
「
暫
時
生
計

保
護
制
度
」
（T

L
P
S

）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T
L
P
S

保
護
低
收
入
家
戶
的
預
算
為
五
千
六
百
九
十
二

億
韓
元
（M

O
H
W
,
 
2
0
0
3

）
。T

L
P
S

比
起

L
P
S

有
較
寬
鬆
的
財
產
合
格
限
制
，

但
最
低
所
得
水
準
的
限
制
則
相
同
，
詳
細
的
比
較
如
表
五
所
示
。T

L
P
S

方
案

的
補
助
內
容
與L

P
S

相
同
，
包
括
生
計
補
助
、
教
育
補
助
、
醫
療
補
助
等
。 

由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韓
國
引
進T

L
P
S

，
根
據

M
O
H
W

（2
0
0
3

）
的
資
料
指
出
，

表四 領取失業給付的日數              單位：日 

 投保期間 低於 1 年 1-3 年 3-5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年 

齡 

30 歲以下 90 90 120 150 180 

30-50 歲 90 120 150 180 210 

50 歲以上與失能者 90 150 180 210 240 

資料來源：MOL（2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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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較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
一
九
九
九
年
生
計
保
護
領
受
者
的
數
目
增
加
三
十
．

五
％
，
涵
蓋
的
韓
國
人
口
四
．
一
％
，T

L
P
S

與

L
P
S

的
領
受
者
數
目
如
表
六

所
示
，
這
可
以
很
明
白
的
看
出
，
在
公
共
救
助
的
部
分
也
是
福
利
擴
張
的
。 

肆
、
韓
國
經
驗
的
挑
戰 

以
現
在
韓
國
的
經
濟
情
勢
與
勞
動
市
場
看
來
，
韓
國
經
濟
重
建
過
程
中

所
產
生
的
負
面
成
果
，
似
乎
已
經
成
功
地
被
勞
動
與
福
利
體
制
的
改
革
所
承

接
。
儘
管
某
些
指
標
不
若
金
融
風
暴
前
亮
麗
，
但
至
少
可
以
說
是
成
功
走
出

金
融
危
機
時
的
低
谷
。
在
韓
國
的
四
類
改
革
中
，
第
一
項
為
「
決
策
機
制
調

整
」，
由
此
而
設
置
的
三
邊
委
員
會
，
其
作
出
的
決
議
影
響
了
後
續
「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
、
「
促
進
就
業
措
施
」
與
「
強
化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三
方
面
的
改

革
，
因
此
這
項
三
邊
對
話
機
制
，
不
僅
是
韓
國
政
府
因
應
改
革
的
策
略
之
一
，

而
三
邊
委
員
會
本
身
也
是
影
響
其
他
回
應
策
略
的
因
素
。
因
此
，
本
段
著
重

在
討
論
韓
國
出
現
三
邊
委
員
會
的
意
義
。 

從
韓
國
的
經
驗
看
來
，
在
遭
遇
到
空
前
的
經
濟
危
機
時
，
韓
國
並
沒
有
以

重
建
經
濟
為
名
，
而
進
行
社
會
福
利
的
刪
減
。
反
而
是
邀
請
社
會
夥
伴
坐
在
談

判
桌
上
，
共
商
重
建
大
計
。
資
方
同
意
追
求
積
極
結
構
調
整
並
減
少
輕
率
的
裁

員
；
勞
工
同
意
努
力
提
高
生
產
力
並
調
整
工
資
與
工
時
以
避
免
解
雇
；
政
府
同

意
努
力
增
加
企
業
透
明
化
、
保
障
勞
工
基
本
權
利
並
發
展
更
廣
泛
的
社
會
安
全

方
案
（K

o
o
,
 2
0
0
2

）。
若
不
如
此
，
資
方
為
從
事
結
構
調
整
而
大
量
解
雇
，
勞

工
為
抗
議
大
量
解
雇
而
發
動
示
威
抗
議
，
如
此
一
來
將
陷
入
更
難
化
解
的
僵

局
，
韓
國
要
恢
復
原
有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將
困
難
重
重
。
新
任
大
統
領
金
大
中
對

外
有
與
Ｉ
Ｍ
Ｆ
的
協
議
必
須
履
行
之
外
，
對
內
還
面
對
來
自
工
會
、
財
閥
與
反

對
黨
的
強
大
壓
力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金
大
中
政
府
需
要
具
有
社
會
對
話
形
式

的
機
制
來
凝
聚
社
會
共
識
。
因
此
韓
國
為
解
決
金
融
危
機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
發

展
出
勞
資
政
三
邊
協
商
機
制
是
相
當
聰
明
的
做
法
。 

如
呂
建
德
（
二
○
○
二
）
所
指
出
的
，
經
濟
全
球
化
過
程
有
可
能
產
生

負
面
的
外
部
效
果
，
近
年
來
在
歐
洲
部
分
小
國
（
荷
蘭
與
丹
麥
）
出
現
，
在

國
家
引
導
下
推
動
的
勞
資
雙
方
新
社
會
契
約
或
協
定
，
可
能
是
處
理
這
些
負

面
外
部
效
果
的
方
法
，
此
方
案
將
能
有
效
結
合
提
高
國
家
競
爭
力
與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兼
顧
經
濟
生
產
效
率
與
社
會
平
等
的
政
策
目
標
。 

表五 二○○○年生計保護方案的合格條件 

合格條件 方案 居家與機構照顧 自助照顧 

資產調查中考慮延伸家

庭成員賺錢的能力 

LPS 有 有 

TLPS 無 無 

每人每月收入需低於 
LPS 32 萬韓元 32 萬韓元 

TLPS 32 萬韓元 32 萬韓元 

每家戶每月收入需低於 
LPS 不適用 60 萬韓元 

TLPS 不適用 60 萬韓元 

財產額需低於 
LPS 29 百萬韓元 29 百萬韓元 

TLPS 44 百萬韓元 44 百萬韓元 

資料來源：MOHW, 引自 OECD（2000:130） 

 

表六 生計保護制度領受者的改變       單位：千人 

 
1998 年 1999 年 

LPS TLPS LPS TLPS 

居家與機構照顧 361 78 393 144 

自助照顧 798 233 766 616 

合 計 1159 311 1159 760 

總 計 1,470 1,919 

資料來源：保健福祉部網站 http://www.mohw.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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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國
的
三
邊
協
商
例
子
是
不
是
一
個
成
功
的
社
會
夥
伴
合
作
的
例
子

呢
？
若
以
經
濟
生
產
效
率
與
社
會
平
等
作
為
目
標
看
來
，
韓
國
的
例
子
是
成

功
的
。
韓
國
在
二
○
○
三
年
的
經
濟
成
長
率
預
估
將
達
到
五
％
以
上
，
僅
次

於
中
國
大
陸
，
為
亞
洲
第
二
高
。
在
失
業
率
的
表
現
上
，
也
預
估
回
到
三
％

以
下
的
水
準
。 

除
了
具
體
數
字
展
現
成
果
之
外
，
還
有
以
下
兩
項
事
實
，
有
助
於
了
解

三
邊
委
員
會
的
實
際
情
形
。 

第
一
，
三
邊
委
員
會
並
非
臨
時
直
接
移
植
國
外
經
驗
而
來
的
，
而
是
自

一
九
九
二
年
以
來
經
過
近
十
年
的
試
驗
結
果
。 

從
韓
國
勞
資
關
係
發
展
的
歷
史
（
註
六
）
當
中
可
以
發
現
，
韓
國
政
府
曾

經
數
度
嘗
試
建
立
制
度
性
的
勞
資
協
商
模
式
，
如
一
九
九
三
年
與
一
九
九
四
年

的
全
國
性
薪
資
協
議
，
由
韓
國
雇
主
聯
盟
（K
o
r
e
a
 E
m
p
l
o
y
e
r
s
 F
e
d
e
r
a
t
i
o
n
,
 

K
E
F

）
與
全
國
最
大
工
會│

韓
國
勞
動
組
合
總
聯
盟
（F

e
d
e
r
a
t
i
o
n
 o
f
 K
o
r
e
a
n
 

T
r
a
d
e
 U
n
i
o
n
s
,
 F
K
T
U

）
分
別
代
表
雇
主
與
勞
工
；
在
特
定
議
題
上
，
也
曾
以

社
會
對
話
的
方
式
成
立
特
殊
委
員
會
以
因
應
需
要
，
如
一
九
九
二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勞
動
法
檢
閱
委
員
會
（T

h
e
 
L
a
b
o
r
 
L
a
w
 
R
e
v
i
e
w
 
C
o
m
m
i
t
t
e
e
,
 
L
L
R
C

）

與
一
九
九
六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的
勞
資
關
係
改
革
委
員
會
（T

h
e
 
I
n
d
u
s
t
r
i
a
l
 

R
e
l
a
t
i
o
n
s
 R
e
f
o
r
m
 C
o
m
m
i
s
s
i
o
n
,
 I
R
R
C

）
。
可
以
這
麼
說
，
韓
國
政
府
了
解

到
取
得
社
會
夥
伴
共
識
的
重
要
性
，
但
在
當
時
實
際
實
行
時
，
運
作
結
果
卻
不

理
想
。
一
九
九
三
年
與
一
九
九
四
年
的
薪
資
協
議
，
由
於

F
K
T
U

遭
受
其
成
員

反
對
因
而
退
出
協
商
，
使
得
這
項
全
國
層
級
的
薪
資
協
商
僅
僅
實
行
兩
年
。
在

特
定
委
員
會
上
，L

L
R
C

由
於F

K
T
U

代
表
拒
絕
簽
字
，
因
此
最
後
未
能
達
成
結

論
。I

R
R
C

比
起L

L
R
C

是
較
為
進
步
的
，
因
為
當
時
納
入
全
國
第
二
大
工
會│

韓
國
民
主
勞
動
組
合
總
聯
盟
（K

o
r
e
a
n
 C
o
n
f
e
d
e
r
a
t
i
o
n
 o
f
 T
r
a
d
e
 U
n
i
o
n
s
,
 

K
C
T
U

）
的
代
表
，
使
得
工
會
作
為
勞
工
代
表
的
代
表
性
增
強
，
儘
管
有
若
干
議

題
最
終
並
未
做
出
結
論
，
但
該
委
員
會
最
後
還
是
就
大
部
分
的
議
題
達
成
一
致

意
見
，
但
在
執
政
黨
與
國
會
不
重
視
該
會
結
論
而
獨
斷
地
通
過
有
利
於
雇
主
的

勞
動
法
修
正
案
的
情
形
之
下
，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底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初
引
起
全
國

性
的
大
罷
工
。
因
此
儘
管

I
R
R
C

順
利
地
在
社
會
對
話
的
基
礎
上
達
成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共
識
，
但
是
由
於
政
府
對
於
該
共
識
的
後
續
執
行
處
理
不
當
，
反
而
傷

害
了
勞
資
政
三
邊
間
得
來
不
易
的
共
識
與
凝
聚
形
成
的
互
信
基
礎
。
因
此
在
金

融
風
暴
之
後
出
現
的
三
邊
委
員
會
，
是
站
在
過
去
勞
資
政
已
經
有
的
社
會
對
話

基
礎
上
形
成
的
，
並
非
突
然
地
出
現
。 

第
二
，
三
邊
委
員
會
並
非
在
社
會
夥
伴
彼
此
相
互
信
任
下
而
進
行
改
革
。 

雖
然
在
社
會
妥
協
聲
明
中
勞
資
政
三
邊
相
互
讓
步
，
但
是
並
非
從
此
就

照
著
協
議
的
內
容
去
執
行
。
因
為K

C
T
U

的
轄
下
工
會
成
員
在
社
會
妥
協
聲
明

達
成
後
，
投
票
罷
免K

C
T
U

的
代
表
，
並
且
推
翻
三
邊
協
議
，
退
出
三
邊
協
商

機
制
，
並
揚
言
政
府
若
不
阻
止
裁
員
，
將
號
召
發
動
全
國
性
大
罷
工
，
韓
國

政
府
趕
緊
宣
稱K

C
T
U

的
罷
工
是
非
法
的
行
為
，
而
三
邊
協
議
非
實
施
不
可
，

表
示
這
項
協
議
是
全
國
團
結
對
抗
經
濟
危
機
的
象
徵
，
務
必
付
諸
實
行
。
最

後
這
項
罷
工
由
於
缺
乏
民
眾
支
持
而
取
消
罷
工
（
經
濟
日
報
，
一
九
九
八
）
。

由
此
可
以
發
現
，
並
非
引
進
三
邊
談
判
機
制
就
可
以
保
證
往
後
改
革
順
利
進

行
，
在
工
會
政
策
能
力
的
不
足
、
工
會
組
織
的
代
表
性
不
足
、
勞
方
缺
乏
意

見
的
整
合
的
狀
況
下
，
參
與
勞
資
政
協
商
機
制
不
易
成
功
。 



月六年二十九國民華中 ─ 111 ─ 期二○一第刊季展發區社 

 

伍
、
結
論 

以
韓
國
的
經
驗
看
來
，
以
三
邊
委
員
會
作
為
勞
資
政
的
溝
通
協
商
平

臺
，
以
取
得
社
會
共
識
的
方
式
似
乎
是
可
行
的
，
也
成
功
帶
領
韓
國
走
出
一

九
九
七
年
金
融
危
機
的
低
潮
，
但
是
這
種
社
會
對
話
模
式
要
奏
效
是
否
有
其

制
度
條
件
的
門
檻
？
首
先
是
參
與
社
會
對
話
談
判
代
表
的
代
表
性
，
以
雇
主

言
，K

E
F

為
韓
國
雇
主
團
體
的
代
表
，
同
時
代
表
大
中
小
企
業
；
以
勞
工
而

言
，F

K
T
U

與

K
C
T
U

分
別
為
全
國
層
級
的
第
一
與
第
二
大
工
會
，
但
在
韓
國

歷
史
上
，
工
會
密
度
最
高
為
一
九
八
九
年
的
十
八
．
六
％
，
到
了
一
九
九
八

年
時
僅
為
十
一
．
五
％
而
已
，
因
此
在
工
會
密
度
如
此
低
的
情
形
之
下
，
廣

大
勞
工
族
群
的
各
種
不
同
利
益
是
否
能
由
這
兩
個
全
國
層
級
的
工
會
所
代

表
，
實
在
不
無
疑
問
，
而
全
國
層
級
工
會
代
表
所
作
出
的
協
議
，
又
是
否
有

能
力
說
服
附
屬
工
會
接
受
他
們
協
商
出
來
的
結
果
（
註
七
）
？ 

其
次
，
韓
國
的
三
邊
委
員
會
在
金
融
危
機
期
間
成
功
處
理
就
業
、
勞
動
、

社
會
安
全
等
敏
感
議
題
，
作
為
危
機
管
理
臨
時
制
度
相
當
成
功
，
但
在
金
融

危
機
過
去
的
今
日
，
在
二
○
○
二
年
韓
國
失
業
率
已
從
金
融
危
機
時
失
業
高

峰
的
六
．
八
％
降
至
三
．
一
％
；
實
質
Ｇ
Ｄ
Ｐ
成
長
率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後
即

恢
復
成
長
，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
如

C
h
o
i

（2
0
0
2

）
所
言
，
「
政
府
沒
有
感

受
到
任
何
的
迫
切
需
求
去
取
得
來
自
工
會
勞
工
的
協
助
」，
也
正
因
如
此
，
政

府
對
三
邊
委
員
會
的
態
度
更
形
重
要
，「
政
府
將
決
定
社
會
對
話
的
未
來
命
運

與
方
向
」
。
以
西
方
經
驗
來
說
，
社
會
夥
伴
的
基
礎
仍
在
於
強
大
的
工
會
運

動
。
但
東
亞
除
了
薄
弱
的
工
會
主
義
之
外
，
部
分
力
量
也
被
崛
起
的
第
三
部

門
運
動
所
吞
噬
。
可
能
東
亞
會
走
出
一
條
與
歐
洲
階
級
動
員
不
同
的
途
徑
。

社
會
夥
伴
的
做
法
可
能
可
以
成
功
，
但
在
某
些
制
度
條
件
尚
未
達
成
所
需
要

的
水
準
以
前
，
社
會
夥
伴
的
是
否
持
續
獲
得
成
功
可
能
是
有
所
疑
慮
的
。 

在
我
國
失
業
率
仍
持
續
維
持
在
歷
史
高
點
︱
五
％
的
同
時
，
韓
國
的
失

業
率
目
前
為
三
％
左
右
，
已
回
復
到
一
九
九
七
年
金
融
風
暴
以
前
的
水
準
。

Ｉ
Ｍ
Ｆ
開
給
韓
國
的
處
方
對
了
嗎
？
以
韓
國
現
在
的
表
現
而
言
，
似
乎
藥
效

是
不
錯
的
，
但
是
政
策
評
估
需
要
更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才
能
真
正
看
出
政
策
效

果
。
韓
國
在
這
段
期
間
同
時
兼
顧
了
經
濟
成
長
與
社
會
福
利
兩
者
，
透
過
勞

動
市
場
彈
性
化
以
降
低
企
業
重
整
成
本
，
以
擴
大
社
會
安
全
保
障
承
接
失
去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的
勞
工
，
同
時
輔
以
積
極
勞
動
市
場
政
策
，
使
其
重
回
職
場
。

也
就
是
說
，
在
經
濟
重
建
時
還
能
同
時
進
行
福
利
擴
張
，
這
不
啻
是
給
了
認

為
「
社
會
福
利
拖
垮
經
濟
發
展
」
者
一
記
警
鐘
。 

韓
國
在
政
策
上
或
有
可
供
我
國
借
鏡
的
地
方
，
但
是
必
須
要
注
意
到
的

是
兩
國
在
結
構
上
的
根
本
差
異
。
在
企
業
結
構
上
，
韓
國
以
大
企
業
為
主
幹
，

而
我
國
以
中
小
企
業
為
主
；
工
會
組
織
上
，
韓
國
工
會
以
好
戰
強
悍
、
動
員

力
強
聞
名
，
而
臺
灣
工
會
相
形
失
色
；
福
利
體
制
上
，
韓
國
一
九
八
八
年
即

開
辦
國
民
年
金
保
險
（
註
八
），
一
九
九
五
年
開
辦
就
業
保
險
，
我
國
國
民
年

金
尚
未
實
施
，
就
業
保
險
則
剛
剛
上
路
。
這
些
差
異
，
對
於
制
度
的
設
計
與

施
行
上
都
會
有
不
同
作
用
，
因
此
不
代
表
適
合
韓
國
的
制
度
就
會
適
合
臺

灣
，
政
策
制
定
者
在
制
定
政
策
的
同
時
，
應
多
費
心
仔
細
考
量
。 

（
本
文
作
者
為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學
系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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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解
： 

註
一
：「
六
二
九
民
主
化
宣
言
」
是
盧
泰
愚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所

公
開
發
佈
的
，
他
是
當
時
韓
國
的
執
政
黨
（
民
主
正
義
黨
）
所
提
名
的

下
任
執
政
黨
大
統
領
候
選
人
。
在
發
表
這
項
宣
言
之
前
，
他
並
未
與
黨

內
以
及
當
時
的
大
統
領
全
斗
煥
協
商
。
此
項
宣
言
包
括
修
訂
大
統
領
選

舉
法
，
保
障
自
由
選
舉
與
公
平
競
爭
等
八
項
內
容
，
詳
細
的
宣
言
內

容
，
請
見
倪
炎
元
（
一
九
九
五
）。
倪
炎
元
指
出
：「
盧
泰
愚
的
民
主
化

宣
言
，
化
解
了
自
一
九
八
七
年
初
以
來
國
家
與
民
間
社
會
激
烈
衝
突
的

僵
局
，
南
韓
政
局
至
此
正
式
從
朝
野
強
硬
派
與
激
進
派
對
抗
僵
局
的
情

勢
，
進
入
朝
野
改
革
派
與
溫
和
派
協
商
轉
型
的
階
段
。
」 

註
二
：
對
韓
國
二
○
○
三
年
經
濟
成
長
率
的
預
估
為
：
韓
國
中
央
銀
行
為
五
．

六
％
、
亞
洲
開
發
銀
行
（A

D
B

）
為
五
．
六
％
、
韓
國
開
發
研
究
院

（K
D

I

）
為
五
．
三
％
、
三
星
經
濟
研
究
所
為
五
％
、L

G

經
濟
研
究

院
為
五
．
六
％
（
國
際
經
濟
情
勢
週
報
，
二
○
○
三
）
。 

註
三
：
對
臺
灣
二
○
○
三
年
經
濟
成
長
率
預
估
為
：
經
建
會
為
三
．
五
二
％
、

世
界
銀
行
為
三
．
五
％
、
環
球
透
視
公
司
（G

lo
b

a
l In

sig
h

t

）
為
四
．

二
％
、
主
計
處
為
三
．
三
八
％
、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為
三
．
七
七
％
、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為
三
．
二
七
％
（
中
央
社
，
二
○
○
二
）
。 

註
四
：
有
關
於
Ｉ
Ｍ
Ｆ
與
韓
國
政
府
的
協
議
全
文
，
可
參
見

K
o

re
a
 O

b
se

rv
e
r 

(1
9

9
8

)

。 

註
五
：
雖
然
該
委
員
會
剛
成
立
時
僅
具
諮
詢
功
能
，
並
無
實
質
決
策
權
，
但

一
九
九
九
年
五
月
所
通
過
的
立
法
（T

h
e
 A

c
t o

n
 E

sta
b

lish
m

e
n

t a
n

d
 

O
p

e
ra

tio
n

 o
f th

e
 T

rip
a
rtite

 C
o

m
m

issio
n

）
賦
予
該
委
員
會
對
所
有

與
勞
工
或
就
業
相
關
政
策
之
法
定
審
議
權
。 

註
六
：
韓
國
勞
資
關
係
的
發
展
，
可
參
見

K
o

o
 (2

0
0

2
)

、L
e
e
 &

 L
e
e
 (2

0
0

2
)

、

C
h

o
i (2

0
0

2
)

。 

註
七
：
如
以
奧
地
利
與
德
國
的
例
子
而
言
，
雖
然
工
會
組
織
率
並
不
高
，
但

是
政
府
以
法
律
規
定
所
有
工
會
必
須
接
受
工
會
代
表
協
商
的
結
果
，

德
國
的
代
表
為
金
屬
工
業
工
會
與
德
國
總
工
會
，
奧
地
利
的
代
表
為

奧
地
利
總
工
會
。 

註
八
：
韓
國
的
國
民
年
金
保
險
一
開
始
是
十
人
以
上
事
業
單
位
強
制
加
入
，

逐
步
擴
張
，
一
九
九
九
年
擴
張
至
都
市
自
雇
者
。
與
我
國
計
劃
將
施

行
的
國
民
年
金
將
已
投
保
勞
工
保
險
的
勞
工
排
除
的
做
法
不
同
。 

◎
參
考
文
獻
： 

中
央
社
（
二
○
○
二
）。
經
建
會
：
明
年
經
濟
成
長
率
目
標
三
．
五
二
％
，
二

○
○
二
．
十
二
．
二
發
布
。 

主
計
處
（
二
○
○
二
）。
國
情
統
計
通
報
，
二
四
六
號
，
九
一
．
十
二
．
廿
三

發
布
。 

吳
家
興
（
一
九
九
九
）
。
由
當
前
南
韓
經
濟
復
甦
跡
象
研
判
其
未
來
經
濟
走

向
。
經
濟
情
勢
暨
評
論
季
刊
，
四
（
四
）
。 

呂
建
德
（
二
○
○
二
）
。
全
球
化
與
福
利
改
革
的
政
治
經
濟
學
：
一
個
初
步
的

分
析
。
發
表
於
「
重
返
東
亞
：
全
球
、
區
域
、
國
家
、
公
民
」
學
術
研
討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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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社
會
學
會
主
辦
，
九
一
．
一
二
。
一
四
｜
一
五
。
臺
中
：
東
海
大
學
。 

辛
炳
隆
（
二
○
○
一
）。
英
荷
韓
政
府
因
應
失
業
問
題
之
作
法
評
析
。
主
要
國

家
產
經
政
策
動
態
季
刊
，
二
：
二
三
｜
四
○
。 

金
克
宜
（
一
九
九
○
）。
韓
國
勞
工
運
動
之
透
視
。
臺
北
：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 

倪
炎
元
（
一
九
九
五
）
。
東
亞
威
權
政
體
之
轉
型
。
臺
北
：
月
旦
出
版
社
。 

國
際
經
濟
情
勢
週
報
（
二
○
○
三
）。
二
○
○
三
．
一
．
九
，
一
四
六
九
：
七

○
｜
八
五
。 

張
弘
遠
（
二
○
○
一
）
。
一
九
九
七
年
東
亞
金
融
風
暴
的
回
顧
與
制
度
性
分

析
。
東
亞
季
刊
，
三
二
（
二
）
：
二
九
｜
四
八
。 

陳
寧
寧
、
劉
德
海
（
二
○
○
一
）。
韓
國
研
究
導
論
。
臺
北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出
版
部
。 

經
濟
日
報
（
一
九
九
八
）
。
一
九
九
八
．
二
．
十
一
，
第
九
版
。 

經
濟
日
報
（
一
九
九
八
）
。
一
九
九
八
．
二
．
十
四
，
第
八
版
。 

蔡
增
家
（
一
九
九
八
）。
南
韓
經
濟
發
展
的
政
治
經
濟
分
析
：
一
九
六
三
｜
一

九
九
七
。
問
題
與
研
究
，
三
七
（
一
一
）
：
二
九
｜
四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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